	法鼓文理學院 碩士班變更指導教授及論文題目申請書
更換學年學期：       學年        學期

佛教學系：□碩士班  □博士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年   月   日

	學   號
	姓   名
	聯絡電話
	電子郵件帳號

	
	
	
	

	原申報論文題目
	中文


	

	
	英文
	(如無英文論文名稱者可不填)

	原指導教授
(學生填寫)
	
	學生簽名
	

	擬更換之論文

題目
	中文
	

	
	英文
	(如無英文論文名稱者可不填)

	更換情形教授
	□更換論文指導教授      □更換論文題目      □新增論文指導

	更換原因
	

	原指導教授意見及簽名
	新任指導教授意見及簽名

	
	

	承辦人
(簽章)
	
	系主任

(簽章)


	


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.6.14製
1.新任指導教授若為校外教師，請一併檢附校外指導教授簡歷表。
2.碩、博士班論文指導教授資格比照口試委員，口試委員資格請參考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七、八條條文。

	法鼓文理學院   學年  學期碩士班校外指導教授略歷表
填表日期：    年    月    日

	佛教學系
	□碩士班

□博士班
	姓   名
	學   號

	
	
	
	

	校外教授
姓 名
	

	服務單位
	
	職   稱
	

	教師證書字號
	

	通訊地址

(寄發聘函用)
	□□□□□



	聯絡電話
	

	電子郵件

	


備註：

1.校外指導教授係指目前不具有本校員工代號(含專任、兼任、客座、代課、交換、函聘等專兼別老師)，而符合論文指導資格之老師。
2.校外指導教授之詳細地址及資料請正確填具，俾便辦理致聘事宜。
3.碩、博士班論文指導教授資格比照口試委員，口試委員資格請參考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七、八條條文。

。
